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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9/2021_2022__E4_BC_81_E

4_B8_9A_E6_8B_86_E5_c46_79286.htm 某造纸厂因资金周转困

难，向一公司举借贷款。该公司将部分闲置资金借给该造纸

厂使用、双方签定了借款合同，明确了借款期限及利息。届

时该公司取得利息时是否应缴纳营业税？ 答：根据《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印发（营业税问题解答（之一））的通知》（国

税函发[1995] 156号）的规定，非金融机构将资金提供给对方

，并收取资金占用费，如企业与企业之间借用周转金，行政

机关或企业主管部门将资金提供给所属单位或企业而收取资

金占用费，只要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，均应视为

贷款行为，对其取得的全部资金占用费收入按“金融保险业

”税目的贷款业务征收营业税。据此，该公司取得的资金拆

借收入应依法缴纳营业税。国税发[2002]13号、财税[2000]007

号文件规定者除外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